
一、功能：宣導及督促滿六歲至十五歲之
適齡國民入學。

二、強迫入學委員會依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對於未正常入
學之適齡國民可做以下處置：
(1)凡應入學而未入學、已入學而中途

輟學或長期缺課之適齡國民，學校
應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
委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勸告入學、
復學。

(2)其父母或監護人經勸告後仍不送入
學、復學者，應由學校報請鄉（鎮、
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予以書面
警告，並限期入學、復學。

(3)經警告並限期入學、復學，仍不遵
行者，由鄉（鎮、市、區）公所處
一百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入學、復
學；如未遵限入學、復學，得繼續
處罰至入學、復學為止。

一、學校執行：書面函報學生戶籍所在地之區強迫
入學委員會。

二、區公所執行：向當地里長或學校詢問案生及其
家庭狀況，並於1週內進行家訪或電訪，依案生
就學情形及學校公文開立勸止書、警告書及罰
鍰書(罰鍰書得累計開罰)。

三、強迫入學行政處分期程：開立罰鍰書前，請各
校填具開立罰鍰書評估表予區公所，各區公所
得視情況召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就讀會議」，
並邀請學校或轄區警政單位等一同與會，做合
適之輔導或處置。
(1)持續中輟者-以天數累進(非行蹤不明者)

(2)長期缺課者-以次數累進(以學期計)

四、警政、社政、醫療等機關單位：收到本市學校
或各區公所通報後，應於1週內將個案處遇情形
函知學校及學生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

註：學生於區公所執行勸止、警告或罰鍰任一階段辦
理復學，該次中輟行為即為終止(消滅)，下次中輟行
為發生，從勸止書重新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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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依據強迫入學條例，訂頒國民小
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
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中途輟學學生(以下簡稱中
輟生)，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未經請假、請假未獲准或不明原

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二)轉學生因不明原因，自轉出之日

起三日內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
手續。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未入學學生及中輟生(以下簡稱學
生)，不包括於少年矯正學校及少
年輔育院接受矯正教育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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